
兴庆区医疗保障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目录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类型 实施主体 执法依据 备注

1

社会保险基
金监督检查
(仅指医疗
保险、生育
保险)

行政检查
兴庆区医疗
保障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8年修正）
第七十九条第一款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发现存在问题的，应当提出整改建议，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或者向有关行政部门提出处理
建议。
【行政法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2021年国务院令第735号）    
第二十五条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医疗保障基金风险评估、举报投诉线索、医疗保障数
据监控等因素，确定检查重点，组织开展专项检查。    
第二十六条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可以会同卫生健康、中医药、市场监督管理、财政、公安等部
门开展联合检查。    对跨区域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行为，由共同的上一级医疗保障行政部门
指定的医疗保障行政部门检查。
【部门规章】《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2022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48号）
第四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管全国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工作。



2

社会保险稽
核(仅指医
疗保险、生
育保险)

行政检查
兴庆区医疗
保障局

【部门规章】《社会保险稽核办法》（2003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6号）
第三条 县级以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社会保险稽核工作。县级以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稽
核部门具体承办社会保险稽核工作。
第五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社会保险稽核人员开展稽核工作，行使下列职权：
(一)要求被稽核单位提供用人情况、工资收入情况、财务报表、统计报表、缴费数据和相关账
册、会计凭证等与缴纳社会保险费有关的情况和资料；
(二)可以记录、录音、录像、照相和复制与缴纳社会保险费有关的资料，对被稽核对象的参保
情况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调查、询问；
(三)要求被稽核对象提供与稽核事项有关的资料。



3

对药品、医
用耗材价格
进行监测和
成本调查

行政检查
兴庆区医疗
保障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2019年）
第六十二条第一款　国家建立健全药品价格监测体系，开展成本价格调查，加强药品价格监督
检查，依法查处价格垄断、价格欺诈、不正当竞争等违法行为，维护药品价格秩序。
第六十四条 国家建立健全药品供求监测体系，及时收集和汇总分析药品供求信息，定期公布
药品生产、流通、使用等情况。
第一百零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参加药品采购投标的投标人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或者以欺
诈、串通投标、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方式竞标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医疗保障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没收违法所得；中标的，中标无效，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
款，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对单位罚款数额百分
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取消其二年至五年内参加药品采购投标的资格并
予以公告。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2019年修改）
第八十四条 国家完善药品采购管理制度，对药品价格进行监测，开展成本价格调查，加强药
品价格监督检查，依法查处价格垄断、哄抬价格等药品价格违法行为，维护药品价格秩序。



4

对纳入基本
医疗保险基
金支付范围
的医疗服务
行为和医疗
费用进行监
督管理

行政检查
兴庆区医疗
保障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2019年）
第八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医疗保障主管部门应当提高医疗保障监管能力和水平，对纳入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加强监督管理，确保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合理使用、安全可控。

5

对药品上市
许可持有人
、药品和医
用耗材生产
企业、药品
经营企业和
医疗机构向
医药价格主
管部门提供
其药品医用
耗材的实际
购销价格和
购销数量等
资料的监督
检查

行政检查
兴庆区医疗
保障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2019年修改）
第八十四条　国家完善药品采购管理制度，对药品价格进行监测，开展成本价格调查，加强药
品价格监督检查，依法查处价格垄断、哄抬价格等药品价格违法行为，维护药品价格秩序。
第八十六条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应当依法向药品
价格主管部门提供其药品的实际购销价格和购销数量等资料。


